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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的

资产管理体系认证活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、

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和《国家认监委关于认证规则备案的公告》、

《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规则管理的公告》（2025年第9号）等认证

认可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本规则。

本文件将公开发布于中心官方网站。

2.适用范围

本规则适用于中心为用于建立、实施、保持资产管理体系企业进

行第三方认证时使用。

为满足对GB/T 33173-2016 idt ISO 55001:2014《资产管理 管

理体系 要求》的审核需要，对资产管理体系相关专业进行第三方管

理体系审核提供指南。意在规范和统一从审核申请、审核策划、审核

审核员现场审核活动、以及认证决定等认证管理环节。

3.认证依据

GB/T 33173-2016 《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要求》

申请企业需依据 GB/T 33172-2016《资产管理 综述、原则和术

语》、GB/T 33173-2016《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要求》以及 GB/T

33174-2016《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GB/T33173 应用指南》对建立适用

于企业的资产管理体系。申请企业应全部采用 GB/T 33173-2016《资

产管理 管理体系 要求》，不允许进行删减。

4.定义和术语

本文件引用 GB/T 33172-2016《资产管理 综述、原则和术语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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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属于和定义。

5、利益相关方

中心的总体认证目标是使所有相关方相信管理体系满足规定要

求和预期目标。认证的价值取决于通过公正、有能力的评定所建立的

公信力的程度。认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

a) 获证客户；

b) 获证客户的顾客；

c）上级组织；

d) 政府部门（法律和监管机构）；

e) 非政府组织；

f）供应商，承包商和分包商；

g）工人组织（工会）和雇主组织；

h）股东；

i）当地社区、组织的邻居以及公众；

j）媒体，学术界；

k) 消费者和其他公众。

结合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制定了本文件。

公正性管理要求详见中心《管理手册》4.2、5.2.2。

6、对认证人员的基本要求

6.1 资产管理体系审核员应完成 CCAA 注册的级别审核员。

6.2 审核组长应满足 CECC-102 《管理体系认证人员管理程序》相关

能力的要求。应执行中心每年发布的审核组长名单中的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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